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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快遞 

後疫情時代下雇主應留意之勞工權益法規範 

 

近來國內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本土疫情不斷擴大，導致勞工因確診、居

家或集中隔離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等因素，而需遠距工作或請各種防疫

相關假別之可能性大增。德勤商務法律團隊為協助企業積極了解與確認

勞動法令，有效因應危機且預防紛爭，已於去年陸續彙整規劃《疫情下

企業常見的十項勞動法令問題》供企業參考，現依照最新規範再次整理

於後疫情時代下，勞工遠距工作應注意事項及各種防疫相關假別規定，

提醒企業審慎留意相關勞工權益法規範： 

 

一、 勞工遠距工作應注意事項 

(一) 工作場所之變更 

遠距工作因涉及工作場所之變更，倘若原本勞動契約並無約定變更

工作場所相關事項，則雇主原則上仍須取得勞工之同意始得為之。

倘雇主因防疫需求而須片面要求員工居家或遠距工作，仍應遵守勞

動基準法第 10-1 條「調動五原則」規定，其中包含「基於企業經營

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」、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

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」等。 

(二) 遠距工作之出勤時間認定 

勞工遠距工作時之出勤時間，除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變更外，應與原

先勞動契約之約定相同。至於工時之紀錄方式，因雇主有依法備置

勞工正常工作時間之出勤記錄及保存 5 年之義務，是以，勞工遠距

工作時，雇主仍應按原本紀錄工時之方式或依《勞工在事業場所外



工作時間指導原則》第 2 條第 6 款規定，不以簽到簿或出勤卡為限，

可輔以電腦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紀錄勞工工時。 

(三) 遠距工作仍應依法給予休息時間 

勞工居家或遠距工作時，雇主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35 條規定給予勞

工每繼續工作四小時，至少 30 分鐘之休息時間。除雇主要求勞工於

休息時間繼續工作，或勞工舉證有依雇主要求在休息時間工作者

外，該休息時間不視為工作時間。 

(四) 遠距工作之延長工時認定 

因勞工遠距工作之工作場所多半非在雇主之事業場所，勞工工作與

休息時間之界線容易變得模糊，加上雇主對於勞工之延長工作時間

難以管控或為反對之意思表示，導致加班工時認定易生爭議。建議

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、延長工時（加班）之認定、休息時間及輪

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，勞資雙方應先以書面勞動契約約定，並訂

入工作規則，以減少紛爭。 

 

二、各種防疫相關假別規定 

於疫情期間，勞工可能因疫苗接種、確診、隔離、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

及須請假照顧子女或家屬等因素，而有請各種防疫相關假別之需求。故

勞工及企業均應瞭解下列防疫相關請假規定，以避免不必要之勞資糾

紛。 

(一) 疫苗接種假 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 年 5 月 5 日宣布實施疫苗接種假。勞

工前往接種疫苗，以及為避免接種發生不良反應，自接種之日起至

接種次日 24 時止，得申請疫苗接種假。接種疫苗不可歸責於雇主，

並未強制雇主應給付請假期間之薪資，得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約

定。 

(二) 防疫隔離假 

勞工如須接受居家或集中隔離檢疫，或其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

隔離家屬，雇主應給予防疫隔離假，且不得視為曠工、強迫勞工以

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，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、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

處分。另於防疫隔離假期間，除非隔離或檢疫原因係可歸責於雇主

所致者，雇主可不給薪。然雇主如仍給付該期間之薪資者，得享有

租稅優惠，就該給付薪資金額自申報當年度所得稅之所得額中加倍

減除。 

(三) 防疫照顧假 

勞工如於學校與各類教育機構停止學生到班期間，如有照顧未滿 13

歲學童或失能、身心障礙子女之需求，或其年滿 12 至未滿 18 歲之

子女如因接種 Covid-19 疫苗發生不良反應時，又或其庇護性就業之

身心障礙家屬於疫情影響無法工作期間有照顧之需求時，得申請

「防疫照顧假」。雇主不得要求勞工先請完家庭照顧假或其他假

別，始得請防疫照顧假。於防疫照顧假期間，雇主可不給薪但不得



視為曠工、強迫勞工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，亦不得扣發全勤獎

金、解僱或予不利之處分。 

(四) 公傷病假及普通傷病假、特休、事假之運用 

勞工如經認定因職業上原因致染疫者，雇主應給予公傷病假，並給

付相當於原領工資之工資補償。若勞工因此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

疾病，雇主亦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職業災害補償。反之，勞工

如非因職業上原因致感染者，隔離治療期間得請普通傷病假、特別

休假或事假。此外，勞工如因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就醫採檢、或因自

主健康管理自行居家休養，亦得請普通傷病假、特別休假或事假。 

 

德勤商務法律觀點 

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陳彥勳表示，在後疫情時代下，未來勞

工遠距工作及請各種防疫相關假別之情形將可能從「非常態」變成

「新常態」，企業面臨此疫情趨勢變化，更應審慎留意上開勞工遠距

工作應注意事項，以及應熟悉勞工請領各種防疫相關假別之權益與雇

主違反時之處罰。如有任何與防疫相關之勞資疑問時，建議先與律師

或法律顧問諮詢，方能有效預防因疫情所導致之勞資糾紛，以減少不

必要之法律義務違反所衍生之成本。 

 

若有疑問或相關意見，歡迎與我們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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